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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

平 利 县 教 育 体 育 局 

关于印发平利县 2017年教育脱贫实施方案的

通    知 

 

各镇脱贫攻坚作战部，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 

     现将《平利县 2017 年教育脱贫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平利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   平利县教育体育局 

       2017 年 5 月 14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平利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4 日印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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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 2017年教育脱贫实施方案 

 

为全面完成 2017 年全县教育脱贫任务，特制本方案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实现 2017 年内 1685 户 7381 人教育脱贫，（最终以县扶贫

局动态调整后的数据为准）。 

二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精准落实教育脱贫政策 

1.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学前教育幼儿按照每生每学年 750 元

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。 

2.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寄宿生，小学按

照 1000 元/生/学年、初中按照 1250 元/生/学年的标准补助生活

费。 

3.对在我县普通高中就读，具有正式学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

学生，按 2500 元/生/学年的标准发放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。 

4.对在县职教中心就读一、二年级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，

按照 2000 元/生/学年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。同时按 3000 元的

标准发放一次性扶贫助学补助。 

5.对在高职院校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按照 3000 元/

生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扶贫助学补助。 

6.对当年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新生，按照省内院校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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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新生每人 500 元，省外院校录取新生每人 1000 元的标准给予

一次性资助，用于补助新生入学交通费及入学后短期的生活费用

（按市教育局分配名额足额落实）。 

7.对应届高考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，在国家统招计划范围内

被高等院校正式录取的成绩优秀者（提前批本科批次录取的军事

院校学生、免费师范生、免费医学定向生等享受国家免费和补助

政策的学生除外），经省教育厅、省扶贫办信息比对确认后，按

照每生 5000 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泛海助学金。 

8.对参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并被录取的建档

立卡贫困户平利籍学生，根据自身意愿，可申请办理国家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 6000 元—8000 元/生/年。 

（二）积极服务脱贫攻坚大局 

1.加大脱贫攻坚工作宣传力度，让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和知识

进校园、进课堂，采取“小手拉大手”的方式，鼓励学生回家动员

家长自力更生，积极主动脱贫，树立“脱贫致富为荣”的观念。 

2.全面实施十三年免费教育，切实减轻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

负担。 

3.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施营养餐改善计划，按照每生每天

4 元的标准，一年按照 200 天计算进行补助。 

4.由县职教中心牵头，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义务技术服务

队，深入贫困村大力开展“送科技、送技术、送服务”活动，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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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发展技术难题。 

5.建立教师结对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校就读学生工作机

制，在学习、生活上给予关爱帮助。 

6.积极改善贫困村学校办学条件，补充优秀教师，确保当地

孩子享受优质教育。 

7.大力实施教育质量提升工程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，使更多

孩子考入更好的学校，走出大山，达到培养一名人才，带动一个

家庭脱贫致富的目的。 

8.积极协调市县联校支教部门和社会力量深入开展爱心助

学活动。 

在本年度内省市政策发生变化的，按省市政策执行。 

本办法由县教体局负责解释。 


